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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匯聚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在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
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時正假座香港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東5號5E大樓2樓213-221室大會
議室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於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通函（「通
函」）（當中載有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提呈之所有決議案（「決議案」）均獲本
公司股東（「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執行董事柯天然先生、黃志權先生、莊桂榮先生及洪維澧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陸偉成先生、
陳忠信先生及陳潔芬女士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而非執行董事王來春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何
顯信先生及胡志遠博士以虛擬會議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黃志權先生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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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所投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考慮及採納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以及本公司董事會報告及本公司核數師報告。

1,524,449,611

(99.99%)

31,830

(0.01%)

2. 續聘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
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482,349,626

(97.24%)

42,131,815

(2.76%)

3. 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
股息每股2.4港仙。

1,524,481,441

(100.00%)

0

(0.00%)

4. (a) 重選柯天然先生為執行董事。 1,516,348,733

(99.47%)

8,132,708

(0.53%)

(b) 重選莊桂榮先生為執行董事。 1,523,937,330

(99.96%)

544,111

(0.04%)

(c) 重選洪維澧先生為執行董事。 1,523,937,330

(99.96%)

544,111

(0.04%)

(d) 重選陸偉成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1,446,589,405

(94.89%)

77,892,036

(5.11%)

(e) 重選胡志遠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524,481,441

(100.00%)

0

(0.00%)

5.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1,524,344,470

(99.99%)

136,971

(0.01%)

6. 授予董事以配發、發行及處置不超過於本決議案獲
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
20%之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

1,466,698,417

(96.21%)

57,783,024

(3.79%)

7. 授予董事以購回不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10%之股份的
一般授權。

1,524,247,621

(99.98%)

233,820

(0.02%)

- 2 -



普通決議案
所投票數(%)

贊成 反對

8. 藉加入不超過本公司所購回股份數額來擴大授予董
事以配發、發行及處置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的
一般授權。

1,469,697,817

(96.41%)

54,783,624

(3.59%)

特別決議案
所投票數(%)

贊成 反對

9. 批准對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現有組織
章程大綱及細則」）的建議修訂，及採納本公司之新
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以取代並排除現有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立即生
效，並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或公司秘書執行所
有必要措施，以實施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1,505,505,570

(98.76%)

18,975,871

(1.24%)

由於第1至8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之贊成票數超過50%，故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提呈之第1至8

項決議案獲股東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由於第9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之贊成票數超過
75%，故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提呈之第9項決議案獲股東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決議案全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

(a) 已發行及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所有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之股份
總數為2,231,581,404股。

(b)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賦予持有人權利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放棄投贊成票之股份總數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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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其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

(d)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並無任何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票時受到限制。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股東週年大會之監票人，以監督點票工
作。

承董事會命
匯聚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柯天然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柯天然先生、黃志權先生、莊桂榮先生及洪維澧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王
來春女士；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顯信先生、陸偉成先生、陳忠信先生、陳潔芬女士及胡志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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